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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本次

非公开发行向

６

名认购对象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７９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１８

，

９６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０４

，

７４４

，

０５０．６１

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的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

权登记手续，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总股本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１５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到

１７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９０

，

００５

，

７６０

股股份，占发行前股本总

数的

５９．１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控股股东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９０

，

００５

，

７６０

股股份，占发行后股本

总数比例为

５１．１１％

，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股东北京硅元科电微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１７

，

３５０

，

０９０

股股份，占发行前股本总数

的

１１．４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北京硅元科电微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

１７

，

３５０

，

０９０

股股份，占发行后股本

总数比例为

９．８５％

，仍为公司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之一的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持有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

０％

变为发行后的

５．１１％

，达到信息披露标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 � � � � � � � � � � � �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重要声明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全文。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

２

，

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股票价格：

２５．７９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１８

，

９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６０４

，

７４４

，

０５０．６１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股票上市数量：

２

，

４００

万股

股票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

三、发行对象名称及新增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七星电子

／

发行人

／

公司

／

本公司 指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

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

中信建投

／

保荐人

／

保荐机构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审计机构

／

中瑞岳华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更名后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发行人律师

／

金诚同达 指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报告期

／

近三年 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承销管理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ＣＶＤ

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Ｖａｐｏ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化学汽相淀积

ＩＣ

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集成电路

ＬＥＤ

指

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发光二极管

ＰＥＣＶＤ

指

Ｐｌａｓｍａ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Ｖａｐｏ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等离子增强化学汽相淀积

ＬＰＣＶＤ

值

Ｌｏｗ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Ｖａｐｏｒ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低压化学汽相淀积

ＳＥＭＩ

指 国际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组织

ＴＦＴ－ＬＣＤ

指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

薄膜晶体液晶显示器

㎡ 指 平方米

纳米 指

１０－９

米

μｍ

指 微米，

１

微米

＝１×１０－６

米

″

或英寸 指

集成电路产业硅片直径的常用计量单位，

６

英寸相当于

１５０

毫米，

８

英寸相当于

２００

毫米，

１２

英寸相当于

３００

毫米。硅片尺寸和线宽指标是集成电路制造领域的主要工

艺技术标志

兆瓦，

ＭＷ

指

１０６

瓦

吉瓦，

ＧＷ

指

１０９

瓦

本报告中所列出的汇总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报告中所列示的相

关单项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而非数据

错误。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发行人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发行人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调整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具体事宜期限的议案》等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受理，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

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关于核准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７１９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公司向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宿迁华基丰润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６

家特定投资者分别

发送了《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通知上述发行对象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将认

购资金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证报告》（中准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２８

号）验证，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止，保荐人（主承

销商）中信建投已收到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的投资者缴付的申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１８

，

９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公司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中准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２９

号）验证，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止，公司实际已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６１８

，

９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１４

，

２１５

，

９４９．３９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６０４

，

７４４

，

０５０．６１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自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经公

司申请可以上市流通。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４００

万股，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三）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２０１１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的

９０％

，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５３．５８

元

／

股。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之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息等除权除息事项，前述发

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议案，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变更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格相应变更为不低于

４６．５２

元

／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发布了

《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调整为不低于

２５．７９

元

／

股。 调整公式为：“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

（

１＋

总股本变动比例）

＝

（

４６．５２－０．１

）

／

（

１＋８０％

）

＝２５．７９

元

／

股”。

在此原则下，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公司和中信建投根据本次发

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累计投标统计，通过薄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为

２５．７９

元

／

股， 与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底价一致， 相当于本次发行申购日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

２８．７５

元

／

股的

８９．７０％

。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１

，

８９６．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包括承销费用、 保荐费用、 律师费用、 验资费用等）

１４

，

２１５

，

９４９．３９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６０４

，

７４４

，

０５０．６１

元。

（五）本次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根据《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定价原则，公司和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２５．７９

元

／

股，申购价格在发行价格以上的认购对象均确定为最终认购对象。 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申购价格（元）

申购数量 （万

股）

发行价格

（元）

获配数量 （万

股）

１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７９ ９００

２５．７９

９００

２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７９ ５００ ５００

３

宿迁华基丰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５．７９ ２２０ ２２０

４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７９ ２４０ ２４０

５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７９ ３２０ ３２０

６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７９ ２２０ ２２０

合 计

－ － － ２

，

４００

三、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对象与认购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２

，

４００

万股，未超过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４

，

５００

万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６

名，不超过

１０

名，且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全部现金认购对象申购报价均不低于

２５．７９

元

／

股，根据价格优先、数量优先

及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与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万股） 认购金额（万元）

１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２３

，

２１１．００

２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２

，

８９５．００

３

宿迁华基丰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２０ ５

，

６７３．８０

４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０ ６

，

１８９．６０

５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０ ８

，

２５２．８０

６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０ ５

，

６７３．８０

合 计

２

，

４００ ６１

，

８９６．００

注：

１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５００

万股，具体认购对象及认购股数如下：（

１

）“国君资管

－

建行

－

国泰君安君

得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认购

２００

万股；（

２

）“国君资管

－

工行

－

国泰君安君得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认购

２２０

万股、（

３

）“国泰君安

证券

－

建行

－

国泰君安君得鑫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认购

８０

万股；

２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２４０

万股，具体认购对象及认购股数如下：（

１

）“浙商汇金灵活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认购

２０２

万股；（

２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认购

３８

万股；

３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３２０

万股，具体认购对象及认购股数如下：（

１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０１９Ｌ－ＣＴ００１

深”认购

１５

万股；（

２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深”认购

１００

万股；

（

３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认购

２０５

万股；

４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２２０

万股，具体认购对象及认购股数如下：（

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全球视野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认购

１８３．２１

万股；（

２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业

－

兴全特定策略

６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认购

１１．６２

万股；（

３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交行

－

兴全特定策略

７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认购

９．６８

万股；（

４

）“兴业全球基金公司

－

兴

业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１５．４９

万股。

发行对象均承诺其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新股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

６

号京投大厦

２

号楼

９

层

９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王琪

经营范围：制造地铁车辆、地铁设备。授权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地铁新线的规划与建设；地铁已建成

线路的运营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地铁车

辆的设计、修理；地铁设备的设计、安装；工程监理；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地铁广告设计及制作。

注册资本：

５

，

４８０

，

８６７．３

万元

认购数量：

９０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２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３８１

号

４０９Ａ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顾颉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注册资本：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认购数量：

５０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３

、宿迁华基丰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宿迁市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园水杉大道

１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华夏天元（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金伟春）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投资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制造业、科技业、能源业、文化业，投资咨询，投资管理，从事对非上市

企业的股权投资。

认购数量：

２２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４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经营范围：经营证券业务。

注册资本：

２

，

９１４

，

７０１

，

９８６

元

认购数量：

２４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５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６

号泰康人寿大厦七层

法定代表人：陈东升

经营范围：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

管理业务。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认购数量：

３２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６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金陵东路

３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认购数量：

２２０

万股

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

关联关系：与发行人无关联关系

该发行对象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未来没有交易安排。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和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

２

，

４００

万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并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公司股价不除权。 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上市首日起

１２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李彦芝、王晨宁

项目协办人：王作维

联系人员：张静、张林、李婧、金旭、陶源、马凯、连子云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５３１１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田予

经办律师：贺宝银、贺维、赵力峰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十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０６８５８５

传 真：

０１０－８５１５０２６７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顾仁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丁勇、张海峰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８－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５３１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９９

（三）发行人验资机构：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人：田雍

经办注册会计师：田雍 、关晓光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２２

号国兴大厦

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５６１２６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３５４８３７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１０

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股）

１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

００５

，

７６０ ５９．１８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０

，

００５

，

７６０

２

北京硅元科电微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

，

３５０

，

０９０ １１．４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３

，

５５４

，

８６２

３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５２５

，

０１９ ４．９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

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２５０

，

３６１ ３．４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５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３

，

８７５

，

０４０ ２．５５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

，

８７５

，

０４０

６

昆明盈鑫贰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８９４

，

９９５ ０．５９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７

周建国

８０６

，

０２５ ０．５３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８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和众

１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７９３

，

４００ ０．５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９

北京识心力通电子有限公司

７５５

，

９７８ ０．５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１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７２０

，

０００ ０．４７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股）

１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

００５

，

７６０ ５１．１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０

，

００５

，

７６０

２

北京硅元科电微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

，

３５０

，

０９０ ９．８５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３

，

５５４

，

８６２

３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１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５２５

，

０１９ ４．２７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５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先企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２５０

，

３６１ ２．９８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６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３

，

８７５

，

０４０ ２．２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

，

８７５

，

０４０

７

宿迁华基丰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５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８

国君资管

－

工行

－

国泰君安君得发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５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９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１０

浙商证券

－

光大

－

浙商汇金灵活定增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２

，

０２０

，

０００ １．１５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

，

０２０

，

０００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２

，

４００．０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登记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７

，

４３５

，

６６２ ７０．６３ １３１

，

４３５

，

６６２ ７４．６４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

，

６６４

，

３３８ ２９．３７ ４４

，

６６４

，

３３８ ２５．３６

合 计

１５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

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对比情况

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基准进行模拟测算，公司本次发行前后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项 目 期 间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７．０３ ９．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１．８５ ９．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０．５０ ０．４３

２０１１

年度

０．８７ ０．７５

注：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８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

本增加至

１５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上表中本次发行前

２０１１

年度的每股收益以转增完成后的股本为基数计算得出。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四）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投向公司的主营业务，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巩固现有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行业地位，

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计划。

（五）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都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

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六）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七）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而且这些投资者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因此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

争状况产生影响。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２

，

８５３

，

００３

，

３２５．４２ ２

，

６１０

，

６０３

，

２１８．９５ １

，

０６６

，

８３０

，

４０４．２３

负债合计

１

，

７６４

，

９９４

，

６７８．２０ １

，

６４７

，

６４８

，

５０５．０９ ７１０

，

５８５

，

１００．８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０８８

，

００８

，

６４７．２２ ９６２

，

９５４

，

７１３．８６ ３５６

，

２４５

，

３０３．４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１

，

００１

，

６９９

，

８８２．４８ ８９６

，

５５２

，

７４７．４２ ３００

，

０５５

，

６１６．７５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１５５

，

９９２

，

９８５．７４ ８１０

，

２５０

，

６４６．０２ ５８７

，

３７７

，

４０９．９９

营业利润

１８５

，

８３５

，

８９３．４２ １０８

，

０６８

，

３２３．１２ ６６

，

９５０

，

４４８．０３

利润总额

１９２

，

６１１

，

６５３．８２ １１１

，

８４４

，

３６０．８５ ７２

，

６０９

，

５２４．９３

净利润

１５８

，

０７４

，

６５６．１４ ９１

，

９８９

，

９３５．９８ ６０

，

３２５

，

４９４．１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３２

，

９２８

，

４５３．５３ ７５

，

３８８

，

６１６．２７ ４９

，

６０５

，

３２１．７６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７

，

６３８

，

６０５．６５ ２５８

，

８７４

，

２０５．３７ ７７

，

３３０

，

９５１．４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０

，

７０２

，

７８９．２５ －６５７

，

７４８

，

５４０．９４ －１２１

，

９１１

，

０４７．４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３

，

９４２

，

７７３．０１ ９４９

，

１７２

，

４８０．２７ １５２

，

１６９

，

９６８．３７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５２

，

４３２

，

９０５．３１ ５５０

，

１９８

，

１１９．１０ １０７

，

５８８

，

２５９．０８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３７

，

５２９

，

７０５．１３ ７８９

，

９６２

，

６１０．４４ ２３９

，

７６４

，

４９１．３４

（二）主要财务指标

指 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２．２０ ２．４１ ２．１７

速动比率

１．４５ １．８１ １．７０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５５．５１％ ５３．８３％ ７０．０１％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６１．８６％ ６３．１１％ ６６．６１％

每股净资产（元）

１１．８５ １３．７９ ６．１９

指 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４．０３ ３．６５ ３．０２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６５ １．９６ ２．２５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０．３３ ３．９８ １．６０

每股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１．５７ ０．９３ ０．７９

稀释每股收益

１．５７ ０．９３ ０．７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

收益（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１．６４ ０．９７ ０．７１

稀释每股收益

１．６４ ０．９７ ０．７１

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８９％ ９．２８％ １８．７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４．５３％ ９．７５％ １７．０４％

（三）非经常性损益

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元

指 标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９５．９２ －２９．６８ －１１．３１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７４０．３６ ２４１．６６ ５７０．２２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１

，

１２６．３７ －５７０．５４ －０．１２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１３３．１３ １６５．６２ ７．００

小 计

－４４８．８０ －１９２．９４ ５６５．７９

减：企业所得税影响数（所得税减少以“

－

” 表示）

８５．００ ５６．８９ ８５．０９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５３３．８０ －２４９．８３ ４８０．７０

其中：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部分

－５６７．９２ －２９７．１２ ４８０．６３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部分

３４．１２ ４７．２９ ０．０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

，

８６０．７７ ７

，

８３５．９８ ４

，

４７９．９０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对净利润的影响

－３．８５％ －３．１９％ １０．７３％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其审批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

，

４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６１

，

８９６．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６０４

，

７４４

，

０５０．６１

元，将全部用于“光伏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项目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备案文号

建设投资 流动资金 建设期利息

北京飞行博达电子

有限公司光伏产业

化基地建设项目

１２６

，

２２９．９０ １０６

，

２２９．９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

京平谷经信委备案

［

２０１１

］

０１７

号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数额是根据发行人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发行人目前的财务状况，通过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

按照审慎原则确定的。 该项目总投资额

１２６

，

２２９．９０

万元，其中

９

，

３５６．５３

万元由七星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剩余超募资金投

入。 如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能满足公司项目的资金需要，公司将利用自有资金解决不足部分。

公司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项目建设，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不包括上述作为前期投入的首发剩余超额募集资金

９

，

３５６．５３

万元）。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形成年产光伏核心设备

３６０

台套、光伏整线设备

１０

条的生产能力。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立项备案及环保核查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光伏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已经在北京市平谷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完成备案手续， 并取

得《北京市非政府投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京平谷经信委备案［

２０１１

］

０１７

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北京市平谷区环境保护局针对光伏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出具《关于北京飞行博达电子有限公司光伏产

业化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报告表的批复》（京平环保审［

２０１１

］

１６７

号），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建设。

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相关措施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发行人将在募集

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和飞行博达另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的意见

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全程参与了七星电子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工作。 中信建投认为：

１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本

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公平、公正，合法、有效

三、上市推荐意见

中信建投认为：七星电子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的条件。 中信建投愿意推荐七星电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

２

，

４００

万股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在上市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公司股价不除

权。

本次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证券发行保荐书》、《证券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４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

１

号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３６９９０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３６９９０８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１８８

号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５３１１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四、信息披露网址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2

年

9

月

12

日 星期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一二年九月

证券代码

:000048

证券简称

:

康达尔 公告编号

:2012-045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2

年第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6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表决董

事

11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同意票

11

人，反对票

0

人，弃权票

0

人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将收回的坑梓基地两块

土地的土地补偿款专项用于西乡项目持有性物业的开发建设的议案》；

（一）根据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就位于宝安区西乡街

道、沙井街道、福永街道三块土地征收和开发签订的《收地补偿协议书》，本公司将取得西乡固戍地块

10.5

万

平方米保留用地的商住开发权（以下简称

"

西乡项目

"

），实际可开发用地面积为

112,689.61

平方米。 总建筑

面积为

651,910.71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518,372.21

㎡，其中商业建筑面积占

15%

，即为

77,755.83

㎡，不计容

积率建筑面积

133,538.50

㎡，含地下停车位

4,173

个。

（二）根据公司未来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本公司将保留西乡项目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518,372.21

㎡中的约

15

万平方米的公寓、商业及办公作为持有性物业进行投资。

鉴于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与深圳市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坪山管

理局就本公司位于坪山新区坑梓街道的两块土地征收签订了《收地补偿协议书》

,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本

公司已收到坑梓两块土地的土地补偿款为人民币肆亿捌仟捌佰壹拾万陆仟陆佰贰拾肆元整 （小写：

￥488,

106,624

元）。

为了确保西乡项目的顺利开工建设，经本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政府对收回坑梓基地两块土地的土地

补偿款应专项用于西乡项目持有性物业包括公寓、商业及办公的开发建设。

二、会议以同意票

11

人，反对票

0

人，弃权票

0

人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将收回的坑梓基地两块

土地的地上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等补偿款优先用于投资出租车业务的议案》。

（一）

2008

年

10

月，本公司下属控股公司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运输公司

"

与深

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部公司

"

签署《公交资源移交预签协议》。 双方约定就运输公司现

有车辆资产、场站和办公设施、员工、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股权及相关问题等资源，通过双方谈判

协商后，由运输公司自行选择政府补偿的方式和各种方式的比例（包括货币补偿和置换绿的补偿），在市政

府正式批准补偿额度后与东部公共公司签署正式协议。 按照深圳市政府的有关文件要求，东部公司各股东

单位公交线路应于

2008

年

3

月底前全部移交东部公司。

2010

年

2

月，运输公司将公交资源正式移交给东部公

司，但与政府有关部门具体的补偿等系列事宜仍未签订正式协议，资产的过户手续尚未办理。

根据

2010

年

4

月

16

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运输有限公司退出股份有关事

宜的批复》（深交复【

2010

】

22

号文件）的回复内容：

1

、原则同意本公司下属运输公司退出东部公交股份，由

运输公司自行与东部公交联系办理退股手续；

2

、在运输公司办理完退股手续后，深圳市交委将运输公司置

换的

"

绿的

"

按照大巴

1

：

1.05

，中巴

1

：

0.85

的比例计算（运输公司总共可置换

"

绿的

"

指标数须经双方协商并由

政府最终下达的指标为准）。

同时，运输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市康达顺运输有限公司参与的深圳一批

300

台

"

绿的

"

到期需更新，该

批

"

绿的

"

经营期限为

5

年，牌照使用费

6

万元

/

台。

（二）鉴于本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30

日与深圳市坪山新区管理委员会、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坪

山管理局就本公司位于坪山新区坑梓街道的两块土地征收签订了 《收地补偿协议书》

,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已收到坑梓两块土地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附着物、基础设施、

G13112-0092

宗地房屋及附

属设施、基地生产设备、绿化工程及花木场、果树、果树和苗木看管、维护、修缮成本、种猪种鸡等生物资产

和人员安置的费用，合计为贰亿伍仟贰佰壹拾捌万叁仟肆佰贰拾伍元整（小写：

￥252,183,425

元）。

为了确保做大做强出租车业务的需要，经本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政府对坑梓基地的地上建筑物及附

属设施、附着物、基础设施等的补偿款在扣除搬迁和人员安置等费用后的余款优先用于投资公司运输行业

的

"

绿的

"

出租车业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300153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

2012-030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松峰先生。

5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

规定。

6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6

人， 代表股份

120,071,66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04%

。 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公司董事

5

人（董事严伟立因其他公务委托董事谢松峰列席会议、董事周全根因

其他公务委托董事马恩曦列席会议，董事蔡行荣因出差委托董事陈欢列席会议，独立董事黄海林因其他公务

委托独立董事赵蓉列席会议）、监事

3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3

人、公司见证律师：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林琳、杨宬律师，保荐机构：海通证券代表人。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募投项目研发中心建设投资额的议案》；

为保持技术优势，改善研发软硬件条件，加大公司研发创新力度，进一步加强本公司检测试验力量的建

设。 同意在募集资金项目

"

研发中心项目

"

中增加机械系统振动与噪声重点实验室、模块化高效生物质能发电

系统实验室和变频节能混合电源系统研发实验室的建设内容， 项目投资额由

1,990.00

万元增加至

3,142.00

万

元，增加部分投资资金由超募资金支出。

本议案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同意

120,071,667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根据中国证监会持续督导的要求，对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指出公司《信息披露

事务管理制度》之中未明确指定公司信息披露审核责任人，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对《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制度》进行了相关修订。

本议案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同意

120,067,217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63％

；反对

0

股，弃权

4,450

股，占出席本次大

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37％

。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根据中国证监会持续督导的要求，对我公司进行了现场核查，指出公司《对外投

资管理制度》之中投资相关决策和授权制度有待完善，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益，规

避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公司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进行了相关修订。

本议案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同意

120,067,217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4,450

股，占出席本次大会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37％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林琳、杨宬；

3

、结论性意见：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0017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

2012－036

债券代码：

126007

债券简称：

07

日照债

债券代码：

122121

债券简称：

11

日照港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9

月

7

日，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同意于凯女士因

年龄原因辞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会议选举杨君田（简历附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任期至本届监事会期满止。

公司对于凯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的不断发展壮大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附：杨君田先生简历

杨君田，男，汉族，中共党员，

1969

年

6

月生，山东日照人，本科学历，

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高级经济

师。 曾任日照港公安局第二派出所科员；日照港公安局治安科科员；日照港务局法律事务室法律顾问、经

济师；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企业法律顾问，企业发展部法律事务科副科长、科长，经营管理

部副部长。 现任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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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新的银行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已在中国银行友谊路支行开设新的银行账户，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需要的

银行业务均可通过该账户正常办理。

鉴于公司因涉诉事项存在原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详见

2012

年

1

月

14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根据公司收到的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穗中法民申字第

25

号《民事裁定书》，已

裁定本案再审，并中止原判决的执行，所以新开设的银行账户现时不存在被冻结的风险。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主要集中在下属子公司即佛山市顺德高盛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阳光棕榈

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及下属孙公司广东腾远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下属公司目前经营活动正常。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9

月

11

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08]38

号），为使持有长期停牌股票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理，更好的维护持有人利益，经与托管银行

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

2012

年

9

月

11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蓝色光标（股票代码：

300058

）采用

"

指数

收益法

"

予以估值，在确定指数时采用中证协

SAC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在蓝色光标股票复牌且其交

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9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532

证券简称：力合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0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获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个别和连带责任。

2012

年

9

月

10

日，本公司接到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力合

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粤国资函

[2012]587

号），同意将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345.0104

万

股股份持有人由珠海富华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股权过户手续仍在办理中。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注册地址为珠海市拱北粤海中路

2083

号，法定代表人李东

义，注册资本人民币

2

亿元，主要从事原水输配、自来水生产与输配、对外供水；污水及固废处理项目投资；给、排

水设施设计及建设。 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实际控制人为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股权划转过户手续完成后， 珠海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本公司股份

43,542,04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3％

，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特此公告。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1

日


